
2004年第 4號法律公告

《2004年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 (修訂)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民航條例》
(第 448章)第 5(1)(b)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空運牌照局

《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規例》(第 448章，附屬法例 A)第 4條現予修訂——
(a) 廢除第 (6)(c)款而代以——

“(c) 牌照局就交由該局決定的問題作出決定的方式，由行政長官訂
明。”；

(b) 加入——
“(7) 牌照局會議為辦理事務所需的法定人數為 3名成員。”。

行政會議秘書
鄭美施

行政會議廳
2004年 1月 13日

註 釋

本規例修訂《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規例》(第 448章，附屬法例 A)以訂明空運牌
照局會議為辦理事務所需的法定人數為 3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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